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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  分析师会议
□ 媒体采访            □  业绩说明会
□ 新闻发布会          □  路演活动
□ 现场参观	
□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时间
	2025年5月14日 (周三) 10:00-11:30
信达证券 万颖 王鑫 高岩
信达香港 程牧歌

	地点
	线上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1、董事会秘书：郭小薇
2、资本运作管理经理：张伟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机构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公司的主要货类及吞吐量情况
公司货类分为集装箱、干散货、液体散货、滚装汽车、件杂货等等。
2024年度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4.53亿吨，较同期增长 1.80%，完成年度计划 4.48亿吨的 101.12%。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2047 万 TEU，较同期增长 2.25%，完成年度计划 2066 万 TEU 的 99.08%。按照年度计划，2025年度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4.56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2077万TEU。集装箱、铁矿石、有色矿、煤炭、焦炭、钢材、铝矾土等优势货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2.公司2024年度经营情况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82亿元，收入实现 120.70 亿元，较同期增长 3.13%，完成年度预算110 亿元的 109.73%；利润总额 19.10 亿元，较同期增长 8.49%，完成年度预算 17.80亿元的 107.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4 亿元，较同期增长 1.22%。
3.集装箱、干散杂货和液体散货公司的利润情况
    公司以集装箱为主要货类的所属公司有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天津港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和天津港联盟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2024年度实现净利润4.34亿元；以干散杂货为主要货类的所属公司有天津港中煤华能煤码头有限公司、天津港焦炭码头有限公司、天津港远航国际矿石码头有限公司，2024年度实现净利润4.86亿元；以液体散货为主要货类的所属公司为天津港石油化工码头有限公司和天津港中航油码头有限公司，2024年度实现净利润0.38亿元。
4.散杂货与集装箱业务的成本结构差异？
散杂货公司与集装箱公司由于货类结构、作业工艺流程不同，因此在生产成本上存在差异，散杂货主业的公司与集装箱公司相比，由于件杂货、干散货的运输需要更多人工参与，因此倒运费、其他装卸及辅助作业费用要高于集装箱公司；石化码头这类的液体散货公司，有专门的运输管道，因此没有倒运费、仓储保管费、其他装卸及辅助作业费。
5.2024年资本开支的实际情况，2025年资本开支计划？
2024年公司计划投资额为14.54亿元，实际完成投资比例76.23%。2025年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74亿元。主要包括基本建设项目18.22亿元，设备投资3.66亿元，数字化建设项目1.86亿元。基本建设项目主要为所属公司堆场扩建、码头改造等项目。
6.港口智慧化建设情况
    公司2024年度持续推进智慧港口建设，以科创引领数智提升，世界一流智慧港口建设取得新成效。一是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科创投入不断加大，自主技术不断突破，AI场桥平均航运综合效率增幅达20%；二是设备自动化加速推广，门机自动化改造取得突破，传统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动化商业化运行取得突破，集装箱大型设备自动化升级改造取得突破；三是运营数字化加速转型，设备一体化系统三期全面上线，实现科信工程管理一体化管控。
7.公司主要客户情况
[bookmark: _GoBack]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262,140.32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39.73%，五大客户主要是煤炭贸易业务。
8.公司费率定价依据
公司严格遵循交通运输部下发的《港口计费收费办法》，实施清单化收费模式，并对所有收费价格进行公示，确保收费依法合规、公开透明。公司制定了完善的商务价格体系，根据货类、内外贸、作业工艺及环节实施差异化定价策略，同时结合客户对公司航线及吞吐量的贡献度给予相应优惠，保证收费合理性，增强市场竞争力。
9.中美贸易摩擦及全球供应链重构对公司货类结构的影响
    公司散杂货与美国港口往来货物在散杂货整体货源量的占比较低，集装箱航线在外贸箱量的占比不高。相关影响将通过“制造业-航运业-港口业”链条逐步传导显现，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并积极提升服务效率、拓展重点航线、深挖货源潜力、强化营销推介、深化口岸协同等应对措施。
10.现金分红安排
公司目前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要求，开展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工作。《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开展利润分配的制度保障，明确了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具体政策、审议程序及实施等内容。公司自1996年上市以来始终坚持回馈投资者，在公司上市的29年里，累计完成现金分红25次，分红金额达到48亿元，近五年通过现金和送股方式分红，实施的分红金额达到了同期归母净利润的52%。2024年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4元人民币（含税），现金分红金额合计3.01亿元。
公司未来将按照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要求，持续开展利润分配相关工作。




























